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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署名中共同责任者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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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技期刊论文作者署名中共同第一作者、共同通信作
者的方式日益增多，学术界对此尚无明确界定；与此同时，该现

象还引发了科研成果归属问题等矛盾。针对此种情况，在进行

调研的基础上，提出应规范科技期刊第一作者和通信作者署名

的建议，即尽量避免共同责任人，科技期刊应重视论文责任人

的重要性，预防学术腐败的发生。

关键词　科技期刊；学术论文；署名权；共同第一作者；共同
通信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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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由于国内政策的导向性，我国科技人员纷

纷把科研成果投到被美国科学引文索引（ＳＣＩ）所收录的
期刊上发表，并逐渐出现一种“怪现象”，就是论文署名

中出现了２位甚至以上共同责任者，即共同第一作者或
共同通信作者［１３］。大多数单位也承认这种共同署名，

并给予高额的物质奖励，学术界把这种“怪现象”称为

“有限的科研成果资源共享”，而目前我国期刊界对这一

署名方式尚无明确界定。我们通过对２０１０年《中华医
学杂志》（第１～２０期）《中华病理学杂志》（第１～５期）
《中华儿科杂志》（第１～５期）发表文章的署名情况进
行调研并加以分析，提出应规范科技论文署名中责任人

的建议，即论文尽量避免共同责任人。

１　被调研杂志标注共同责任人的方式不一

　　尽管被调研的３种杂志均为中华医学会系列杂
志，但关于论著类文章署名方式有以下４种：１）同一

单位同一科室２位作者为共同第一作者，２篇（《中华
儿科杂志》第２期、《中华医学杂志》第７期各１篇）；
２）各协作单位的第一作者均为论文并列第一作者，２
篇（《中华儿科杂志》第４、５期各１篇）；３）一篇文章标
注２位通信作者，通信作者不属于同一单位，４篇（《中
华医学杂志》第２、３、６、１０期各１篇）；４）不同单位的
并列第一作者，３篇（《中华医学杂志》第３、７期，《中
华病理学杂志》第５期各１篇）。

２　关于对责任者和共同责任者的理解

　　近年来，国内医学期刊逐步与国际接轨，标注通信
作者的期刊也越来越多（国内期刊６５．２８％标注了通
信作者，国外医学期刊５９．９０％标注通信作者［４］）。目

前在国际科学研究领域中，通信作者是负责研究课题

的立项、研究内容的策划、研究平台的建立以及与 ＳＣＩ
所收录的期刊文章发表过程的通信修订。第一作者为

文章的主要完成人，在研究思路确定后完成具体科研

的文献回顾、课题实施以及对研究中的问题、困难、进

展进行解决和调控，对科学创新点进行提炼，完成论文

撰写等［５６］。国内科技论文责任者一般指第一作者

（在无通信作者情况下，第一作者亦是通信作者）或通

信作者。国内通信作者往往是提出研究思路，修改论

文并提供必要研究条件的人。通信作者必须做到熟谙

课题设计，掌握数据资料，能够全面处理投稿中的一切

问题，答复编辑部及审稿人意见和全面修改稿件，并对

学术不端行为负全责。若研究内容规模较大，或为多

中心、多学科合作，也可产生共同第一作者或通信作

者，其工作成果权益按比例分配。若署名共同第一作

者，意思是这几个人对文章均有同等贡献。通信作者

可以是第一作者，也可以为其他作者，但必须是论文负

责者，对论文的科学性和结果、结论的可信性负主要责

任［７］，同时也是编辑部和读者所联系的对象。

我们理解的第一作者的含义是对这篇文章具有最

大贡献，若署名共同第一作者说明这几个人对这篇文

章贡献相等，但本调查显示这些人中没有一人对这篇

文章贡献最大；所以，署名共同第一作者不是本来意义

下“第一作者”。“第一作者”和“共同第一作者”这两

者的含义是有区别的，他们对论文的贡献也是不一样

的。比如某人在某种申请书中，把自己填写为一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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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的“第一作者”，那么我们常理解为他在论文署名中

排在第１位，对论文作出最大贡献，而论文中真正的署
名是“共同第一作者”时，也就是说他对文章的贡献实

际上是几分之一；所以，把“共同第一作者”等同于“第

一作者”，那只能是一种故意的“误导”，换句话说，这

只能是一种“故意”的欺骗。

３　出现共同责任者的必然性与不合理性

　　在国内，凡论文发表在ＳＣＩ所收录的期刊，通信作
者或第一作者都可另外享受高额物质奖励。现在的大

型多中心的科研课题往往由几家单位共同申报，共同

完成，贡献上有时的确不分伯仲。如某些医学课题涉

及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并重，负责临床方面的责任人解

答不了基础方面的问题，同样基础方面的责任人也回

答不了临床方面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论文署名中

出现的共同责任人就显得尤为重要。署名共同责任者

可以加强同行业之间或不同行业之间的合作，调动研

究者的积极性；但这种情况如果核查不当，就可能导致

出现另一种问题。

国内近十几年出现了许多评审性质的活动（博导

申请、报奖、基金申请、职称评审等），其学术论文及其

署名次序是评审中最具关键性的核心数据。若在被

ＳＣＩ收录的期刊上或国内统计源期刊上某篇文章署名
出现几位共同第一作者的情况，那么，这些人在填报表

格时均填自己为第一作者。这种学术界的政策导向及

奖励政策导致部分人借此在学术成果的分享上搞投机

取巧［１］。如果一味追求量化指标，容易发展为“学术

论文生产合作社”，可轻而易举地把第一作者或通信

作者论文数扩大几倍，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也是一种学

术不端行为，而且一旦有共同通信作者，就会减弱责任

人对文章的责任感，降低了科研论文的严肃性。

４　国内外期刊论文采用共同责任者的方式及
本文的建议

　　举２个例子。一个是《Ｎａｔｕｒｅ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８年
曾发表过一篇题为《ＴＲＩＭ３０ａｌｐｈａ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
ＴＬ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ｄＮＦｋａｐｐａＢ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ｂｙ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ＴＡＢ２
ａｎｄＴＡＢ３ｆｏｒ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的文章［８］，作者单位是浙江

大学医学院和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

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这２个单位的教授为此篇文
章的共同通信作者。另一个例子是美国《Ｃｅｌｌ》杂志
２０１０年第９期发表了浙江大学医学部在读博士生朱
梁（导师郑树教授）为共同第一作者，美国贝勒医学院

终身教授、浙江大学兼任教授王荣福教授为通信作者

的一篇论文［９］。这２篇文章分别得到国外编辑部和个

人所在单位的认可。

由以上文献［１３，８９］可见，目前国外被 ＳＣＩ收录期
刊采取署名可以出现共同第一作者或通信作者的方

式，对共同第一作者人数也未作限制，而国内期刊界对

此持不同观点。吴祝华等［１０］通过对国内主要期刊数

据库和国外 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的检索发现，１９８９—２００８
年，国外期刊的并列第一作者论文占总刊发论文的比

例为０．２％，是我国的１２１倍，并建议国内应提高此种
形式的发表比例。这与刘雪立等［４］的观点相反。

当前世界科学技术已经进入大科学时代，科研合

作在广度和深度上都需要更大程度的提高，其有效的

科研合作是提升知识创新能力的重要保障［１１］，而科研

论文是科研合作成果的重要物化形式之一，是科研合

作的体现。目前看，通信作者这种形式产生的效果是

积极的，应该肯定；但在鼓励多单位之间进行合作的同

时，为了防止学术不端行为，我们建议应尽量避免署名

共同责任人。编辑部人员可以通过建立健全严格的审

稿系统（学术上的专家把关，同行评议），增强编辑本

身的素养，提高其对共同责任人必要性的鉴别力，对标

注共同作者时的同等贡献进行鉴别和把握［１２］。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有的杂志在《读者·作者·

编者》栏目里《关于论文写作中作者署名与志谢》中提

到“通信作者只列１位，由投稿者决定”。而实际上，
其杂志本身论文署名中就标注２位通信作者，这在一
定程度上也给读者一定的误导，引起迷惑；所以，编辑

部应从自身做起，履行职责。现在国内的部分高校或

者其他单位也制定了一些防范措施。比如：对共同第

一作者（通信作者）的科研成果可以承认，但共同第一

作者不能等同于第一作者，在进行职称评定或晋级业

绩的量化中只能按半篇计算，这样就防止一些投机取

巧的人把第一作者或者通信作者的数量扩大化，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学术不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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